
 

國
立
中
興
大
學
水
土
保
持
學
系
系
學
會
組
織
章
程 

 

第
一
章   

總
則 

  第
一
條 

國
立
中
興
大
學
水
土
保
持
學
系(

以
下
簡
稱
本
系)

全
體
學
生
，
為
樹
立
優
良
系
風
，
培
養
獨
立
自
主
能
力
，
增
進
本
系
同
學
之
交
流
，
並
保
障

本
系
同
學
之
權
力
，
依
據
大
學
法
第
三
十
三
條
及
國
立
中
興
大
學
學
會
組
織
規
則
成
立
「
國
立
中
興
大
學
水
土
保
持
學
系
系
學
會
」(

以
下
簡
稱

本
會)

。 

 

第
二
條 

本
系
學
生
包
括
大
學
部
、
碩
士
班
及
博
士
班
學
生
。 

 

第
三
條 

本
會
會
址
設
於
國
立
中
興
大
學
水
土
保
持
學
系
系
館
。 

 

第
四
條 

本
會
設
立
宗
旨
如
下
： 

一
、
謀
求
全
體
會
員
之
福
利
，
促
進
校
際
合
作
，
樹
立
優
良
系
風
，
發
揚
系
譽
。 

二
、
提
倡
學
術
研
究
、
充
實
課
外
活
動
。 

三
、
加
強
與
國
內
大
學
各
類
科
系
之
各
項
交
流
。 

四
、
本
會
為
一
學
生
自
治
組
織
，
會
務
運
作
以
本
章
程
為
最
高
依
據
，
旨
在
維
護
會
員
之
一
切
權
利
與
義
務
。 

 

第
五
條 

本
會
主
要
會
務
包
括
： 

一
、
舉
辦
各
項
活
動(

包
括
學
術
性
、
康
樂
性
、
服
務
性
、
體
育
性)

。 

二
、
辦
理
歷
屆
會
員
之
聯
繫
與
服
務
事
項
。 



 

三
、
出
版
本
會
刊
物
、
更
新
網
路
資
訊
。 

 

第
六
條  
本
會
辦
理
各
項
活
動
，
必
要
時
得
商
請
系
主
任
，
聘
任
各
相
關
老
師
擔
任
指
導
老
師
。 

 

第
二
章   

會
員 

  第
七
條  

本
系
學
生
均
為
本
會
之
當
然
會
員
，
會
員
享
有
相
等
之
權
力
與
義
務
。      

 

        

會
員
資
格
因
休
學
而
暫
停
，
倚
其
復
學
後
自
動
恢
復
。 

        

會
員
資
格
因
退
學
、
開
除
、
或
轉
系
、
轉
學
、
畢
業
，
而
自
動
取
消
。 

 

第
八
條 

本
會
會
員
因
畢
業
或
其
他
原
因
離
開
本
系
者
，
為
本
系
學
會
之
會
友
。 

 

第
三
章   

會
員
之
權
力
與
義
務 

 

第
九
條 

本
會
會
員
享
有
以
下
權
利 

一
、
參
與
會
務
及
本
會
舉
辦
之
各
項
活
動
。 

二
、
選
舉
、
被
選
舉
及
罷
免
系
總
幹
。 

三
、
出
席
會
員
大
會
。 

四
、
出
席
會
員
大
會
並
享
有
發
言
權
、
提
案
權
、
質
詢
權
、
即
知
曉
本
會
運
作
之
權
利
。 

五
、
可
得
本
會
之
推
薦
，
參
與
各
類
訓
練
及
研
習
活
動
。 

六
、
其
他
各
項
應
享
之
權
利
。 



 

 

第
十
條    

本
會
會
員
應
遵
守
下
列
義
務
： 

一
、
維
護
本
會
會
譽
，
促
進
本
會
之
最
大
利
益
。 

二
、
遵
守
本
會
組
織
章
程
及
各
項
決
議
。 

三
、
於
入
學
時
繳
納
會
費
。 

四
、
支
持
本
會
所
舉
辦
之
各
項
活
動
。 

   
 

第
四
章  

會
員
大
會 

 

第
十
一
條  

會
員
大
會
由
本
會
幹
部
參
與
以
及
全
系
之
會
員
自
由
參
與
。 

 

第
十
二
條  

會
員
大
會
之
職
權
如
下
： 

一
、
提
議
本
學
會
之
組
織
章
程
。 

二
、
質
詢
會
務
與
討
論
議
案
。 

三
、
審
議
本
學
會
行
政
組
織
預
算
、
結
算
、
會
務
報
告
及
各
項
活
動
計
畫
案
。 

四
、
罷
免
系
總
幹
。       

 

第
十
三
條  

本
會
會
員
大
會
分
為
定
期
會
員
大
會
及
臨
時
會
員
大
會
，
由
系
總
幹
擔
任
會
議
主
席
，
並
依
當
屆
情
況
決
定
是
否
舉
辦
。 

一
、
定
期
會
員
大
會
：
每
學
年
第
二
學
期
期
初
由
系
總
幹
召
開
一
次
，
並
於
第
二
學
期
期
末
大
會
進
行
新
舊
系
總
幹
交
接
。 

二
、
臨
時
會
員
大
會
：
遇
有
重
大
事
件
，
得
由
系
總
幹
召
集
，
經
幹
部
二
分
之
一(

含)

以
上
之
附
屬
；
召
開
臨
時
會
員
大
會
。 

 

第
十
四
條  

會
員
大
會
之
提
議
內
容
，
若
有
違
國
家
法
令
、
本
校
校
規
或
本
章
程
者
則
提
議
無
效
。 



 

 

第
十
五
條  

會
員
大
會
召
開
時
間
應
邀
請
系
主
任
及
各
班
導
師
列
席
指
導
。 

 

第
十
六
條  
會
員
大
會
之
召
集
應
於
集
會
前
七
天
發
出
會
議
通
知
，
並
載
明
會
議
目
的
之
事
項
，
但
緊
急
臨
時
會
議
，
不
受
上
述
之
限
制
。 

 

第
五
章  

監
察
委
員
會 

 

第
十
七
條  

監
察
委
員
會
為
本
會
之
最
高
監
察
機
構
。 

 

第
十
八
條  

監
察
委
員
得
由
前
屆
系
學
會
幹
部
及
系
學
會
人
員
擔
任
，
至
少
三
人
。 

 

第
十
九
條  

監
察
委
員
得
於
各
常
務
會
議
列
席
，
並
行
使
職
權
。 

 

第
二
十
條  

監
察
委
員
的
職
權
如
下
： 

一
、
監
察
委
員
行
使
各
項
監
察
權
。 

二
、
本
會
會
務
、
財
務
狀
況
與
資
金
運
用
之
監
督
。 

三
、
年
度
預
算
及
決
算
表
冊
之
查
核
。 

四
、
審
議
系
總
幹
提
送
之
活
動
內
容
及
經
費
預
算
與
決
算
。 

五
、
協
助
訓
練
幹
部
並
有
權
彈
劾
失
職
幹
部
。 

六
、
若
預
算
運
用
不
當
或
情
節
重
大
應
告
知
系
主
任
。 

第
六
章  

組
織
與
執
掌 



 

第
二
十
一
條  

本
會
設
系
總
幹
、
副
系
總
幹
與
企
劃
部
、
總
務
部
、
美
工
部
、
行
銷
部
、
人
力
部
、
體
育
部
，
共
六
部
，
部
內
得
設
組
與
組
員
，
並
設
監 

 
 
 
 
 
 

察
委
員
執
行
監
督
。 

 

第
二
十
二
條  
系
總
幹
由
全
體
會
員
依
選
舉
罷
免
法
選
出
，
任
期
一
年
，
並
不
得
連
選
連
任
；
幹
部
由
系
總
幹
委
任
。 

 

第
二
十
三
條  

系
總
幹
職
責
如
下
： 

一
、
對
外
代
表
本
會
。 

二
、
對
內
統
籌
本
會
，
協
調
各
部
運
作
。 

三
、
向
課
外
活
動
指
導
組
提
出
學
期
行
事
曆
，
結
算
及
會
務
報
告
，
並
接
受
質
詢
。 

四
、
系
總
幹
須
於
新
任
系
總
幹
交
接
日
前
完
成
點
交
事
宜
，
應
交
接
之
物
如
下
： 

〈
一
〉
本
會
代
表
物
件
。 

〈
二
〉
全
體
幹
部
、
全
體
會
員
名
冊
及
存
檔
之
各
項
資
料
。 

〈
三
〉
財
務
清
冊
及
清
冊
內
所
列
之
本
會
財
產
。 

 

第
二
十
四
條  

副
系
總
幹
之
職
責
如
下 

一
、
處
理
系
學
會
之
會
議
管
理
事
務
。 

二
、
紀
錄
及
收
集
活
動
資
料
，
製
作
社
團
評
鑑
資
料
冊
。 

三
、
協
助
系
總
幹
處
理
會
務
，
在
會
議
前
向
系
總
幹
取
得
議
程
。 

四
、
掌
管
攝
影
及
網
管
事
務
。 

五
、
細
則
：
附
件
一 

 

第
二
十
五
條  

各
部
之
執
掌
如
下
： 

一
、 

企
劃
部
： 



 

〈
一
〉 

此
部
下
設
活
動
部
長
、
執
行
秘
書
各
一
名
。 

〈
二
〉 

掌
管
各
項
活
動
之
設
計
及
執
行
。 

〈
三
〉 

支
援
系
學
會
所
有
活
動
。 

二
、 

總
務
部
： 

〈
一
〉 

此
部
下
設
總
務
部
長
一
名
。 

〈
二
〉 

掌
管
帳
務
、
紀
錄
收
支
及
採
購
。 

〈
三
〉 
收
系
費
。 

〈
四
〉 
細
則
：
附
件
二 

三
、 

美
工
部
：  

〈
一
〉 

此
部
下
設
美
工
部
長
一
名
。 

〈
二
〉 

掌
理
美
宣
事
宜
，
文
宣
、
海
報
等
製
作
等
。 

〈
三
〉 

細
則
：
附
件
三    

四
、 

行
銷
部
： 

〈
一
〉 

此
部
下
設
公
關
部
長
一
名
。 

〈
二
〉 

負
責
活
動
之
宣
傳
及
邀
請
和
製
作
、
發
送
。 

五
、 

人
力
部
： 

〈
一
〉 

此
部
下
設
器
材
部
長
、
機
動
部
長
、
生
活
部
長
各
一
名
，
為
系
學
會
之
人
力
來
源
。 

〈
二
〉 

掌
理
各
活
動
器
材
、
場
地
之
借
取
及
管
理
系
學
會
之
設
備
。 

〈
三
〉 

部
中
需
具
有
光
電
器
材
及
汽
機
車
機
動
性
技
術
。 

〈
四
〉 

生
活
長
為
膳
食
委
員
，
處
理
活
動
之
訂
餐
、
住
宿
及
接
洽
交
通
工
具
公
司
。 

〈
五
〉 

各
部
若
有
機
動
性
或
勞
動
性
之
需
求
得
可
向
此
部
提
出
人
調
派
。 

六
、 

體
育
部
： 

〈
一
〉 

此
部
下
設
體
幹
一
名
。 



 

〈
二
〉 

掌
管
各
項
體
育
相
關
活
動
及
競
賽
。 

〈
三
〉 

體
育
場
地
活
動
經
費
協
調
。 

 

第
二
十
六
條  
所
有
活
動
於
活
動
前
應
提
出
企
劃
案
，
交
由
系
主
任
或
指
導
老
師
審
核
，
並
於
活
動
後
，
連
同
活
動
紀
錄
交
送
交
副
系
總
幹
存
檔
。 

 

第
七
章  

常
務
會
議 

 

第
二
十
七
條  

本
會
設
常
務
會
議
，
為
最
高
行
政
機
構
。 

 

第
二
十
八
條  

常
務
會
議
由
系
總
幹
主
持
，
列
席
者
如
下
：
副
系
總
幹
、
六
部
部
長
，
列
席
者
為
監
察
委
員
一
名
以
上
，
並
得
依
實
際
情
形
召
開
並
加
開 

            

會
議
，
系
總
幹
不
克
出
席
時
，
由
系
總
幹
指
派
與
會
者
一
人
擔
任
主
席
。 

 

第
二
十
九
條  

常
務
會
議
召
開
時
，
各
部
部
長
應
做
工
作
報
告
，
部
長
因
故
無
法
出
席
時
，
先
知
會
副
系
總
幹
並
由
該
部
門
部
屬
代
理
報
告
。 

 

第
三
十
條    

常
務
會
議
之
召
開
應
有
全
體
部
長
出
席
，
若
有
一
人
以
上
〈
含
〉
未
出
席
，
則
本
次
會
議
無
效
。 

 

第
八
章  

經
費 

 

第
三
十
一
條  

本
會
經
費
來
源
如
下
： 

一
、 

會
費
：
本
會
於
新
生
入
學
時
繳
齊
四
年
的
系
學
會
會
費
。 

二
、 

學
生
會
之
補
助
。   

 



 

三
、 

各
活
動
盈
餘
收
入
。 

四
、 

師
長
及
會
友
捐
贈
。 

五
、 

學
校
補
助
，
依
本
校
有
關
規
定
申
請
補
助
。 

六
、 

導
生
活
動
費
。 

七
、 

其
他
收
入
。 

 

第
三
十
二
條  

本
會
會
員
於
新
生
入
學
後
兩
周
內
繳
齊
四
年
的
系
學
會
費
〈
新
台
幣
六
仟
元
整
〉，
以
供
每
學
年
本
會
運
作
之
用
，
此
會
費
運
作
項
目
含
新 

 
 
 
 
 
 

生
迎
新
宿
營
費
用
，
本
會
得
視
經
費
之
運
作
情
況
針
對
各
項
活
動
斟
酌
收
費
，
本
條
例
於
一
零
五
學
年
新
生
入
學
始
生
效
並
實
行
。 

 

第
三
十
三
條  

本
會
會
費
之
運
用
一
律
應
於
收
支
清
冊
上
附
上
正
式
的
收
據
，
若
無
法
取
得
收
據
得
開
支
出
證
明
，
並
於
活
動
後
一
周
內
由
系
總
幹
或
總 

            

務
簽
章
核
銷
。 

 

第
三
十
四
條  

本
會
所
舉
辦
各
項
活
動
應
事
先
提
出
預
算
需
求
，
經
常
務
會
議
通
過
。
活
動
若
有
其
他
經
費
來
源
亦
應
於
預
算
中
載
明
，
若
有
結
餘
，
應 

            

退
還
本
會
。
經
費
若
有
不
敷
，
應
於
常
務
會
議
追
加
減
預
算
。 

 

第
三
十
五
條  

體
育
項
目
之
補
助
：
每
學
年
向
學
校
申
請
補
助
新
台
幣
肆
萬
元
整
，
由
體
幹
主
持
與
各
系
隊
隊
長
召
開
會
議
決
定
經
費
比
例
，
若
經
費
有 

 
 
 
 
 
 

不
敷
之
情
況
得
由
總
務
於
常
務
會
議
中
增
加
預
算
。 

 

第
三
十
六
條  

本
會
各
項
經
費
之
收
支
，
應
由
總
務
於
每
月
月
初
公
布
。 

 

第
三
十
七
條  

交
接
之
經
費
，
不
可
低
於
上
屆
交
接
餘
額
。 

 



 

第
十
章  

附
則 

 

第
三
十
八
條  
本
會
之
指
導
老
師
由
系
主
任
擔
任
之
，
相
關
輔
導
單
位
為
本
校
學
務
處
課
外
活
動
指
導
組
及
本
系
辦
公
室
。 

 

第
三
十
九
條  

本
章
程
之
修
正
應
依
下
列
程
序
進
行
之
： 

一
、 

由
系
學
會
幹
部
及
三
位
以
上
監
察
委
員
共
同
召
開
修
正
會
議
。 

二
、 

由
系
總
幹
提
案
，
並
經
幹
部
三
分
之
二
含
以
上
幹
部
之
附
屬
提
案
。 

 

第
四
十
條    

本
章
程
經
常
務
會
議
與
監
察
委
員
通
過
，
呈
請
系
主
任
核
准
後
實
施
，
修
訂
時
亦
同
。 

 

第
四
十
一
條  

本
章
程
於
民
國
一
零
六
年
十
二
月
一
日
，
由
一
零
七
級
幹
部
修
訂
，
自
修
訂
後
於
一
零
六
年
度
正
式
實
施
。 

 

第
十
一
章  

附
件 

 

附
件
一   

 

副
系
總
幹
之
執
掌
與
責
任
細
節
： 

一
、
於
每
次
開
常
務
會
議
前
三
天
發
出
開
會
通
知
單
，
並
接
受
請
假
且
確
認
與
會
之
人
員
名
單
。 

二
、
會
議
開
始
前
需
準
備
簽
到
單
請
參
與
之
會
眾
到
達
時
能
確
實
簽
到
。 

三
、
會
議
前
應
向
主
席
取
得
開
會
議
程
。 

四
、
會
議
進
行
時
擔
任
記
錄
，
重
點
為
記
事
不
記
言
。
必
要
時
協
助
主
席
。 

五
、
會
議
後
請
將
會
議
紀
錄
轉
成
電
子
檔
傳
送
給
各
會
眾
。 

一
、
每
年
四
月
份
學
校
舉
辦
社
團
評
鑑
，
應
將
整
年
的
活
動
資
料
整
理
成
冊
及
會
議
紀
錄
冊
。 



 

二
、
每
次
活
動
結
束
後
得
向
本
次
活
動
執
行
長
收
企
劃
書
納
入
檔
案
。 

 

附
件
二  
總
務
之
執
掌
與
責
任
細
節
： 

一
、
總
務
部
帳
目
應
在
常
務
會
議
前
整
理
完
畢
，
由
部
長
於
常
務
會
議
報
告
。 

二
、
預
算
表
得
有
兩
套
以
上
方
案
，
方
可
採
購
。 

三
、
採
購
得
以
低
價
及
能
開
立
收
據
或
發
票
之
店
家
為
主
。 

四
、
發
票
或
收
據
額
度
未
超
過
新
台
幣
一
佰
元
整
，
得
自
行
購
買
，
不
需
總
務
部
協
同
購
買
。 

五
、
開
立
之
發
票
或
收
據
之
抬
頭
應
附
上
： 

一
、
國
立
中
興
大
學  

二
、
統
一
編
號
：
五
二
零
二
四
一
零
一
。 

六
、
請
系
辦
補
助
經
費
，
總
務
部
應
會
同
系
總
幹
或
總
召
，
遞
交
活
動
企
劃
書
；
企
劃
書
內
應
列
表
預
算
支
出
及
向
系
辦
請
款
補
助
金
額
。 

七
、
民
國
九
十
七
年
入
學
之
會
員
，
全
繳
齊
系
費
者
得
以
保
障
參
加
所
有
系
上
活
動
；
未
繳
齊
者
，
每
學
期
收
新
台
幣
伍
佰
元
整
至
繳
滿
系
費

為
止
。 

 

附
件
三 

 

美
工
之
執
掌
與
責
任
細
節
： 

一
、
美
工
部
須
與
行
銷
部
與
企
劃
部
相
互
配
合
溝
通
，
以
達
活
動
順
利
之
目
的
。 

二
、
美
工
部
主
要
工
作
：
將
活
動
內
容
所
需
之
物
件
（
海
報
、
傳
單
、
看
板
、
衣
服
、
立
旗
、
道
具
、
佈
景
…
等
）
於
活
動
之
前
完
成
。
宣
傳

用
之
美
工
物
件
，
須
於
活
動
開
始
前
一
週
完
成
。
美
工
部
之
人
員
需
求
－
最
少
三
人
（
包
括
部
長
），
又
可
分
為
平
面
與
立
體
，
男
女
不
拘
，

組
員
需
有
美
工
基
礎
（
會
做
海
報
、
掛
報
、
道
具
…
等
）。 

三
、
活
動
期
間
使
用
之
美
工
物
件
，
應
於
活
動
開
始
前
完
成
並
且
試
用
，
了
解
其
耐
用
程
度
及
準
備
事
後
修
補
作
業
。 

四
、
採
買
時
，
若
採
買
總
金
額
高
於
某
一
金
額
（
由
總
務
部
規
定
）
時
，
應
先
告
知
會
計
組
。
若
經
費
不
允
許
則
應
刪
減
。 

五
、
確
保
每
次
活
動
品
質
優
良
，
最
好
能
在
活
動
前
二
至
三
週
開
始
製
作
美
工
物
件
。 

六
、
行
銷
部
與
活
動
廠
商
談
好
合
約
後
，
美
工
部
得
與
該
廠
商
之
美
工
聯
絡
，
並
於
常
務
會
議
中
報
告
每
次
進
度
。 

七
、
常
務
會
議
由
美
工
部
部
長
負
責
參
加
及
與
其
他
部
長
討
論
該
活
動
事
宜
，
且
相
關
措
施
決
定
皆
在
常
務
會
議
中
完
成
及
修
改
， 

 
 
 
 
 
 
 
 

不
可
私
下
決
定
。 



 

       

一
零
六
級
系
總
幹 

一
零
七
級
系
總
幹 

謹
呈 

國
立
中
興
大
學
水
土
保
持
學
系
系
主
任 

 
 
 
 

張
光
宗
主
任 


